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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于于进进一一步步推推动动企企事事业业单单位位
落落实实消消防防安安全全主主体体责责任任的的公公告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山东省消防条例》，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消防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1〕46号)、《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61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推动企事业单位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的意见》(鲁政办字〔2015〕219号)等有关要求，指导督促企
事业单位全面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提高单位消防安全水平，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
人为本，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把
消防安全工作贯彻到生产经营的各级、
各部门、各岗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

任制；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全面
加强单位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健全消防
规章制度，加大消防宣传教育，夯实消
防基础，不断提升单位消防安全自主管

理水平，实现“安全自查、隐患自除、责
任自负”；坚持“谁主管、谁负责”，切实
加强消防安全监管，强化企事业单位消
防主体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有效预防

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为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消防
安全环境。

二、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一)健全单位消防安全组织。法人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
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
对消防工作负总责；单位分管安全工作
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消防安
全管理职责，其他负责人对各自分管业
务范围内的消防工作负领导责任。单位
应当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
消防安全责任制，明确各级、各岗位的
消防安全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
准等事项。

(二)健全消防安全管理体系。单位
应当根据需要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具
体实施和组织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上的单位，应当设
置消防工作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消
防人员；从业人员在100人以下的，应当
配备专职或者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鼓励单位委托消防技术服务人员实施
消防安全管理。对于有2个以上产权单
位和使用单位的建筑物，各产权单位、
使用单位对消防通道、涉及公共消防安

全的疏散设施和其他建筑消防设施应
当委托统一管理，明确管理责任。

(三)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单位
应当结合实际，建立健全消防安全教育
培训、防火巡查检查、安全疏散设施管
理、消防(控制室)值班、消防设施器材维
护管理、火灾隐患整改、用火用电安全
管理、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
爆、专职和义务消防队组织管理、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燃气和电气设备
检查和管理(包括防雷、防静电)、消防安

全工作考评和奖惩以及其他消防安全
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并抓
好落实。

(四)健全消防安全保障体系。单位
应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单位长远发展
规划和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加大消防安
全投入，及时更新配备消防设施及其灭
火应急救援装备，保证队伍建设、日常
管理、隐患整改、资金投入等满足消防
安全需要。

三、严格消防安全管理

(一)依法申报消防行政审批。单位
使用的建筑物或者场所，应当符合消防
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并报公安机关消
防机构依法进行消防设计审核、验收
(或者备案抽查)，检查合格后方可使用
或者营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其消防
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情况应当
报当地公安消防机构备案。火灾高危单
位应当在建筑物投入使用或者营业后
10日内，到当地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办理
火灾高危单位登记。

(二)加强日常防火检查、巡查。事业
单位应当至少每季度进行一次防火检
查，其他单位至少每月进行一次防火检
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实行每日防火巡
查，并确定巡查的人员、内容、部位和频
次。公众聚集场所在营业期间至少每2
小时组织一次防火巡查，营业结束时应
当对营业现场进行检查，消除遗留火
种。医院、养老院、寄宿制的学校、托儿
所、幼儿园应加强夜间防火巡查。不得
违规在生产、经营、储存场所留宿人员。
防火巡查和检查应填写检查记录，检查
人员和被检查部门负责人应在检查记
录上签名。

(三)加强火灾隐患整改。单位对检
查发现的火灾隐患应当明确整改责任
人、整改措施、整改资金和整改期限。对
消防部门责令当场改正的火灾隐患，单
位应当责成有关人员当场改正并督促
落实；对消防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的火灾
隐患，单位应当提出整改方案，在规定
期限内改正，并向当地消防部门申请复
查。在隐患整改期间，应采取有效措施
防止火灾发生。

(四)加强消防标识化管理。单位应
当将容易发生火灾或一旦发生火灾可
能严重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对消
防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部位确定为消防
安全重点部位，设置“消防安全重点部
位”标志和禁烟、禁火标志。应当按照消
防技术规范要求设置消防设施，配备消
防器材，并在消防设施和器材周边的醒
目位置设置“消防管理责任标牌”，张贴
消防设施和器材的使用方法宣传挂图。
应当在消防设施器材放置地点喷涂或
粘贴黄色标志线，严禁放置杂物。

(五)加强消防宣传培训。单位应当
制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计划，明确培训
人员、培训内容及培训方式，为每名员

工建立消防安全培训档案。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火灾高危单位应当对每名员工
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消防培训，新上岗员
工应经岗前消防安全培训合格，确保员
工掌握“消除火灾隐患、扑救初起火灾、
组织人员疏散和开展宣传培训”四个能
力。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
专(兼)职消防管理人员，消防控制室的
值班、操作人员，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
队的消防员应当接受消防安全专门培
训；电焊、气焊等具有火灾危险作业的
人员和自动消防设施的操作人员应当
持证上岗。

(六)定期组织灭火、应急疏散演练。
单位应当结合本单位有关岗位、部位实
际，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总体预案、岗
位预案，预案内容包括：灭火行动组、通
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
组等组织机构，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扑救初起
火灾的程序和措施，通讯联络、安全防
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火灾高危单位至少每半年按照灭火
和应急疏散预案进行一次演练；其他单
位至少每年组织一次演练。

(七)强化事故应急处置。依法应当
建立专职消防队的企事业单位应当在
投入生产、经营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
立专职消防队，并报当地公安机关消防
机构验收；有保安队的单位要建立“保
消合一”消防队；其他单位应当结合实
际建立志愿消防队或联防消防队，实行
多户联防制度。一旦发生火情，起火单
位应当立即实施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及时报警，迅速扑救火灾，及时疏散人
员；相邻单位应当给予支援。火灾扑灭
后，起火单位应当保护现场，接受事故
调查，如实提供火灾事故的情况，协助
公安消防机构调查火灾原因。

(八)严格落实消防工作奖惩。单位
应当将消防安全工作纳入内部检查、考
核、评比内容。对在消防安全工作中成
绩突出的部门(班组)和个人，单位应当
给予表扬奖励。对未依法履行消防安全
职责或者违反单位消防安全制度的行
为，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员给予
严肃处理。

四、加强消防技术服务保障

(一)健全消防安全“户籍化”档案。消防安
全重点单位、火灾高危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
全管理人员报告备案、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报

告备案、消防安全自我评估报告备案”等
报告备案制度。要在消防安全“户籍

化”管理中准确录入本单位基本情
况、每幢建筑消防安全基本信

息、消防安全管理制度、逐
级消防安全责任落实情

况、员工消防安全教
育 培 训 及 灭 火

和应急疏散
预 案 等

信息资料，实时更新单位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消
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等消防安全动态管理信
息，健全完善“户籍化”管理档案。

(二)发挥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作用。设有自
动消防设施的单位，应当委托消防设施维修保
养机构每月进行一次维修保养，委托消防设施
检测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功能检测，确
保消防设施正常运行。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委托
电气防火检测机构定期对电气设施、线路等进
行电气防火检测。火灾高危单位应当委托消防
安全评估机构，每年对本单位消防安全管理体
系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

(三)推广使用先进的消防设施设备。人员密

集场所应当设置智能应急照明和疏散逃生引导
系统、漏电火灾报警系统，配置必要的救生缓降
器、逃生滑道、逃生梯、自救呼吸器等逃生辅助装
置。按照消防技术标准不需要设置火灾自动报警
系统的人员密集场所，应当在容易发生火灾部位
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老年公寓、寄宿制
学校、幼儿园、福利院等特殊场所，应当每个房间
设置独立式火灾探测报警器。卡拉OK厅及其包
房内应当设置声音或者视像警报，保证在火灾发
生初期，将各卡拉OK房间的画面、音响消除，播
送火灾警报，引导人员安全疏散。

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
2016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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